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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营改增”对交通运输企业税负的影响

1.“营改增”前后的企业税负对比。交通运输业中的公路
运输列入了本次“营改增”的行业，公路运输原适用 3%的营业
税税率，“营改增”后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11%，柴油等燃料以及
修理等费用的扣除税率按增值税税率 17%计算，税收负担有
所变化。因为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不同，下面通过一些基础性

的假设，来对比出“营改增”前后的税负变化。

例：A公路运输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年收入 2 500
万元，成本 1 800万元。该企业为单纯的公路企业纳税人，不
包含其他物流辅助等业务，且燃油机修理费用都可以获得增

值税专用发票予以抵扣。所有可以抵扣的成本都在试点地区

取得。除了营业税、增值税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，不考虑其

他税费。现将其营业成本构成情况列示如表 1。

（1）“营改增”之前，A公路运输企业的营业成本及期间费
用为 1 800万元（包括车辆折旧费、过桥过路费、劳务报酬支
出、柴油燃料支出、物料及修理费等），营业税金及附加为

82.5万元［2 500伊3%伊（1+7%+3%）］，利润为 617.5万元（2 500原
1 800原82.5）。企业所得税为 154.38万元（617.5伊25%）。企业应
纳税金为 236.88万元（82.5+154.38）。净利润为 463.12万元
（617.5原154.38）。

（2）“营改增”之后，企业实行进项税抵扣的政策，对柴油
燃料、物件及修理费等都可进行抵扣，不计入营业税。

由表 2可知，增值税销项税额为 247.75万元，增值税进
项抵扣数额为 116.24万元，应缴纳的增值税等于 131.51万元
（247.75-116.24）。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为：131.51伊（7%+3%）=
13.15（万元），企业利润为：2 252.25原（1 000+170.94+427.35+
85.47）原13.15=555.34（万元）。企业所得税为 138.84万元（555.34伊

25%）。企业的应纳税金为 283.5万元（131.51+138.84+13.15），
净利润为 416.5万元（555.34原138.84）。与“营改增”之前的净利
润相比，改革之后的净利润减少了 46.62万元（463.12-416.5）。

由上述算例可见，A公路运输企业在成本构成及收入相
同的情况下，在“营改增”之后，净利润减少了，税负提高了。

2. 影响税负变化的因素。
（1）可抵扣进项税占收入的比重，若存在的大量物资无法

抵扣进项税，必然会造成税负的增加。交通运输企业的成本主

要由以下三方面组成：淤外购机械设备；于外购劳务；盂自有
职工薪酬。其中，只有外购机械设备和外购劳务可抵扣增值税

进项税。因此，可抵扣项目在成本中的占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

增值税税负的大小。毛利率越低，可抵扣的范围越大。而营业

成本中可抵扣的进项税比例在总成本中越小，则增值税抵扣

所带来的利好就不足以弥补因为提高增值税税额而造成的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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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，以上海市为首个试点城市，对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
展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。税改一年多来，部分交通运输企业税负不减反增。本文通过算例计算，从浅入深分析企业税负变化

的原因，并提出了相关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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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营改增冶前
野营改增冶后

应交税金

236.88
283.5

净利润

463.12
416.5

税负占比

51.15%
68.07%

表 3 A企业“营改增”前后税负变化 金额单位院万元

项目构成

营业收入

营业成本

车辆折旧费

过桥过路费

劳务报酬支出

燃料

物料

修理费

合计

含税金额

2 500

300
400
300
200
100
500

1 800

税率

11%

0%
0%
0%
17%
17%
17%

不含税金额

2 252.25

300
400
300

170.94
85.47
427.35

1 683.76

增值税

247.75

0
0
0

29.06
14.53
72尧65
116.24

表 2 A企业“营改增”后成本构成 金额单位院万元

车辆折旧费

300

表 1 A公路运输企业成本构成 金额单位院万元
过桥过路费

400
劳务报酬支出

300
燃料

200
物料

100
修理费

500
合计

1 8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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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。同时，如前例中列示的，由于过路过桥费并未纳入试点范

围，所以难以取得增值税专用抵扣发票。

（2）要取得可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凭证。交通运输企业一般
从事的是全国性的运输服务，并不仅仅局限于试点区域，虽然

公司偶尔会购买一些修理所需要的工具和零配件，但并不构

成抵扣的大头。运输工具行驶在道路上，一旦没有了燃料就要

就近寻找加油点加油，而车辆故障更是只能就地寻找修理厂

进行维修。虽然燃料费和修理费进项税可以抵扣，但难以从部

分加油站、修理店取得专用发票，导致抵扣不充分。

（3）供应商。由于营业税纳税人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无
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若供应商大部分为营业税纳税人或

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则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可能会造

成抵扣困难，从而使税负增加。

（4）客户。如果客户大部分为增值税纳税人，改革后对方
购买的应税服务可以抵扣进项税额，在客户的增值税税负降

低的情况下，将可以扩大纳税人的经营空间，提高服务供应

量。反之，会间接导致服务需求量的减少。

“营改增”后，交通运输业税率从 3%增加到 11%，根据一
季度的申报情况，交通运输业的税负在部分企业明显增加，原

因在于交通运输业中可抵扣的项目没有充分抵扣，以及抵扣

项目范围较窄，这造成大量的实际成本支出无法得到抵扣。

二、“营改增”对交通运输业的挑战

1. 试点开始初期，由于产业结构调整、抵扣范围有限、从
非试点地区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抵扣发票等问题，导致有些

试点行业增值税不减反增。以上海来看，交通运输业尤为明显。

2. 由于货物运输发票具有抵扣税款的功能，许多不法分
子利用设立“皮包公司”的形式，专门从事为他人代开发票的

活动。这使得一些开具正规发票的运输企业的税负远远高于

使用虚假发票的企业，造成了税负的不公。

3. 由于交通运输业所交纳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属地方财
政收入，一些地税部门征收货运车辆营业税不以运输发票开

具的金额作为计税依据，而是按货运车辆的承载吨位定额征

收，变相鼓励运输企业落户本地，争抢税源，放纵这些企业随

意多开货运发票，客观上成为开具虚假运输发票的帮凶。

4.“营改增”之前，营业税使用的是普通大票，价款和税
款合并填写，而增值税则要分开填写。同时，营业税采用的简

易核算模式改为增值税采用的抵扣核算模式之后，核算难度

较原来有所增加。这都引发了报表披露、报税、抵扣操作方面

的一系列新问题。会计人员稍微处理不慎就会产生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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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将投资损益从经营利润中分离出去

现行利润表把投资损益纳入经营利润之中，造成以下弊

端：淤投资损益是企业投资的成果，不是生产经营成果，把它
计入经营利润，使经营利润失真。于对工商企业来说，生产经
营活动所创造的利润，属于经常性收益；而投资收益受股市波

动影响很大，牛市时能得到暴利，熊市时亏损严重，风险很大，

属于非经常性损益。把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收益混在一起，容易

给投资者以误导。财务分析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，就是区分

经常性收益和非经常性收益，计算各自的比重。如果一个企业

收益中非经常性收益比重过大，风险很大，不具备稳定性和持

续性，不适宜长期投资。盂经营利润计算不准，以它为基础计
算的一些经济指标（如营业成本利润率）也不准确，给绩效评

估带来困难。榆利润表中的经营利润和现金流量表中的经营
活动现金流量应当是对应的，投资收益在利润表上属于经营

活动得到的收益，在现金流量表上却属于投资活动的现金流

量，二者是矛盾的，也给从利润推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增加了

难度。

据报道，上市公司不务正业在证券市场上炒股有愈演愈

【摘要】笔者对现行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附表改革提出几点自己的看法：对于现行利润表，应当将投资损益从经营利

润中分离出去，同时反映主营业务利润和其他业务利润，以突出公司主业。按照以上思路，笔者重新设计了间接法下的现金

流量表附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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